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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宪 政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认为劳动权是人权保障的起源之一,是 公民宪法权利体系中一项最基础而重

要的权利 ,它 与宪法的社会发展的价值紧密相连。保障劳动权是宪法社会正义的重要体现 ,是 一项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成败的首要公民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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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劳动权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

劳动并按照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取得报酬的权利。绝

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

基本权利[1](155页 )。 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狭义的劳动权就是就业权。广义的劳动权包括劳动

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保护权、休息权等。本文

主要探讨狭义的劳动权。宪政经济学是属于宪法学

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从完善宪法理论学科体系的

角度看 ,宪政经济学是宪法学的分支学科。从宪政

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劳动权 ,对于理解劳动权作为宪

法保障人杈的起源 ,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 ,

避免两极分化 ,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

导作用。

最早从
“
宪政主义

”
的视角系统研究经济的学

者 ,是被哈耶克称为
“
百年来德国社会哲学领域所

产生的最严肃的思想家
”
欧肯 (Walter Eucken)及 其

在弗莱堡大学的法学家同事伯姆(Franz bohms)等

人。由他们在上世纪 30年 代开创的
“
弗莱堡学

派
”
,在检讨德国社会从魏玛到纳粹时期整体失败

时 ,引 入了
“
经济宪法 (W⒒schaftsverfassung)” 的概

念。他们认为 ,正如政府行为要遵守政治宪法一样 ,

它也必须受到经济宪法的规范 ,凡是涉及市场法律

环境的决定 ,都 要处在这部经济宪法的制约之下

[2](4页 )。 经济法学家林克提出,经 济宪法是指
“
国家为了确定经济 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

统制 ,所 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
”
[3]

(γ 页)。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

和代表人物之一、宪政经济学理论创始人的詹姆斯
·布坎南在 zO世纪 ⑾ 年代提出了

“
宪政经济学

”

(∞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 概念。按照这一概念 ,

17-19世纪的经济 ,是依靠
“
看不见的手

”
自发调

节市场 ,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 ;19世纪末

到 zO世纪 70年代 ,由 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

凯恩斯主义出现和盛行 ,政府对经济实行广泛干预 ,

是政府统制经济 ;未来的经济应当是宪政经济 ,即 在

宪法规范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协调的混合经济。

宪政经济学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在于宪政制约

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 ,才能从

个人偏好推导出集体偏好 ,才能使公共利益兼容任

何个人利益。但是 ,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定限度 ,与

市场机制相比较 ,非市场的选择 (如投票政治)的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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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缺陷在于 ,它无法形成不牺牲任何个人利益的公

共利益 ,因 此 ,必须对公共权力实施宪政约束[4](50

页)。 宪政经济秩序就是个人和社会经济组织行使

经济 自由和经济权利 ,充分发挥其创造性 ,国 家恪守

宪法原则和规范行使经济权力、履行经济职责 ,形成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权利和权力配置的法治化的秩

序。

传统政治意义的宪法学对劳动就业杈的分析 ,

主要是从劳动就业权是公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的

角度 ,对劳动杈进行定性论述。这在理论上有四种

不同认识。其-,劳动权是一种 自由权。该主张认

为 ,劳动权是消极地排除国家对于劳动自由的侵害 ,

或者国家不得限制人民从事某种工作的权利。日本

议会在审议宪法草案时所作 的说明称 :“ 所谓勤劳

杈 ,乃 国民基本人权 中自由权之一种。故本条并非

具体保障所有国民获得勤劳权利之意 ,而 仅指不得

侵犯国民勤劳之基本人权之意。
”
[5](5“ 页)其 二 ,

劳动权兼有 自由权与受益权 的性质。即工作之选

择 ,应 基于个人之 自由 ,工 作的结果 ,足 以维持其生

存 ,人 民不能获得工作时 ,国 家应救助 ,如 发给救济

金等。其三 ,劳动权是一种受益权 ,但并非具体请求

权 ,仅 仅具有方针规定的性质。如 日本宪法学家宫

泽俊义认为 ,“ 国民对 国家没有请求职业 的具体的

现实的权利
”
[6](243页 )。 其四,劳动权是一种具

体的受益权。赞成者认为 ,社 会中有劳动力而无劳

动机会的人很多 ,国 家未能给予劳动机会时 ,国 民则

有要求生活的权利 ,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 当

设立职业介绍所、失业保险等制度[5](537页 )。 哲

学尤其是法哲学重点研究劳动就业权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平等原则 ,主要认为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

本社会经济权利。无论法理学对权利的理解是
“
利

益说
”
、
“
法力说

”
还是

“
自由说

”
,对权利都是理解为

保证公民权益的手段 ,而权利并不等于利益 ,公 民实

现自己权益的行为是权利的社会内容 ,而权利是这

一内容的形式。
“
权利 ,就它的本性来讲 ,只 在于使

用-种尺度
”

;“ 权利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 ,因 而

也就是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
[7]

(11— 1z页 )。 权利的
·
平等是平等地给每个人相同的

起点和平等的机会 ,而不是要求结果的平等。那么 ,

在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生活中,为 实现资

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益化 ,劳动权平等性与权利所包

含的利益实现的不平均化是一种必然。这就意味

着 ,能力与权利的实现成正比。能力越强 ,权利实现

就越多 ;能力越弱 ,权利实现就越少 ,即
“
比例平等

原则
”
。当然 ,权利的利益实现不平等应当限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应当实行宏观调控 ,以 避免两级

分化[8](81页 )。 尽管传统宪法学、法哲学对劳动

权进行了较多研究 ,但对于劳动权在宪法价值与公

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及其对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未凸显出来。我们

应该从宪政经济学的逻辑思路来研究劳动权。

首先 ,确认和保护劳动权是宪法保障人权的起

源之一。人权是宪法的基本范畴 ,保 障人权是宪法

的出发点和归宿。资产阶级第一次人权运动发端于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它 的人杈理论的第一

个杰出代表是英国思想家洛克 ,他 提出
“
天赋人杈

”

理论 ,强调人生而平等、自由,人应享有的权利不可

转让和放弃 ,也不能被剥夺。以天赋人权反对天赋

王权 ,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 ,它 片面强调人的自然

属性 ,否认人的社会属性 ,也就当然必须面对实证主

义、功利主义对其理论基础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

道格拉斯 ·诺思在分析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

立过程(即 制度变迁的过程)时认为 ,是 土地和劳动

力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 ,促使这两种生产要素

的比价不断变化 ,从而推动酉方国家逐步建立和完

善了市场经济制度。当人口增加 ,土 地资源变得稀

缺 ,地价的上升使确认和保护财产权有了必要和可

能 ;当 人口减少 ,劳动力资源稀缺而价格上扬”劳动

者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和选择的自由。劳动力价格

在上扬的时候 ,劳 动者的某些基本要求就被认为是

正当、合理的 ,成为个人权利[9](3O3页 )。 随着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日益显著 ,劳 动力经济价值

的增长最终导致人的伦理价值的全面提升。因而 ,

产生了确认和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自由与福利 ,保

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西奥多 ·舒尔茨指出 :“ 人的

经济价值之不断增长也迫使社会额外设立一些有利

于人力因素权利。
”
[10](30页 )可见 ,宪 法的人权保

障 ,是社会对人的价值提高作出的反映 ,雨人的价值

提高归根到底体现在个人劳动之中,劳 动者的权利

中最重要的是劳动权 ,劳动权与财产权一样 ,理所当

然地成为社会公权力最初保护的首要权利 ,也就成

为宪法保障人杈的起源。

劳动权 自身的财产性和人身性兼容的特点 ,使

其成为公民权利体系中最基础而重要的权利。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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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宪法的公民权利理论以保障人权为主线 ,贯穿

于整个理论体系始终 ,但是具体权利之间的重要地

位排序缺乏明确的逻辑顺序。宪政经济学以财产权

为权利的起点 ,在契约自由与劳动权冲突与协调的

逻辑结构中,展开经济 自由和经济权利二元对峙的

权利体系。财产杈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财

产无保障 ,一切权利将毫无保障 ,权利保障首先要确

认和保障个人的财产权。与此同时 ,在现代社会中 ,

劳动收人 (与偶然所得、继承、赠与等方式相比较 )

是公民个人财产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来源 ,而且 ,劳动

还是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 ,涉及到社会底层群体利

益。那么 ,劳动权就必然成为公民权利体系·中一个

最基础而重要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 ,劳动权的

效力层次高于普通的物权、债券、知识产权等私权 ,

只有极少数权利(如 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 )能 与

之抗衡 [11](1” 页)。 此外 ,劳动权是公民行使其他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这不仅因

为劳动权本身能够给公民行使其他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提供物质经济保障 ,而且劳动权包含的

择业自由蕴含了宪法的另外一条重要权利——公民

的迁徙自由,能够为公民行使其他权利提供
“
时空

”

保障。择业自由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合 理配置

劳动力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

资源的市场配置通过价格机制的经济杠杆作用、竞

争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供求机制的调控平衡效果 ,

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 ,使 人才供求量呈现
“
不平衡—平衡一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

”
的运动

形式 ,起到调节劳动力资源在部门、地区之间配置的

优化作用。公民具有择业 自由,劳 动力才能够在不

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正是宪法真正保

护了公民的劳动权利 ,尤其是择业自由,才从根本上

保证了公民
“
用脚投票的权利

”
,公 民才能真正享有

和行使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劳动权是与宪法价值——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

重要权利。人类社会的发展 ,包含了经济发展、政治

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是人类社会

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 ,迄今为止 ,人类进行的一切生

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所作

的调整、变革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各个方

面的进步 ,并 以此谋求人类 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没

有社会发展 ,尤其是经济发展 ,其他各项社会价值的

实现就失去了根本保障。经济的发展必然包括公民

52

劳动权利的保障 ,就业机会的增加 ,“ 没有就业机会

增加的经济增长
”
,对 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来说 ,

意味着经济增长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经济增

长伴随通货膨胀的话 ,这种经济增长对于他们甚至

有-种负面影响[12](22页 )。 据此 ,我 们可以理解

为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劳动杈的改善与提

高相适应。一个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 ,根据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过程是

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

涵型增长阶段的变化。经济转型阶段与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有密切关系。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

业化历史看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均在

经济外延型增长阶段发生。因为,外延型经济增长

是以工业中的劳动力增加为基础的。而到内涵型增

长阶段 ,经济的增长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为基础 ,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出现下降或停滞 ,即 出

现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宪法对于社会发展 ,特

别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的一个主要表现 ,

就是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确 定符合其国情

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讲 ,国 家对于劳动权的保障

体现在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上 ,根据本国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 ,选择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还是技

术密集型。在特定阶段 ,一 个国家侧重选择不同的

经济增长模式 ,对于公民劳动权的保障程度会迥然

不同,社会失业率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失业率过高 ,

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加剧 ,社会有效需求下降 ,

治安情况恶化 ,社会动荡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所

以 ,宪法要保障社会发展就必须保障和改善公民的

劳动权。

保障劳动权是宪法社会正义价值的重要体现。

正义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 ,而 社会正义则是

其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正义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

公正性、合理性 ,其核心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问

题。一个社会分配制度必须考虑五个方面的问题 ,

即
“
什么被分配

”
、
“
分配给谁

”
、
“
在经济活动的哪-

个阶段进行分配
”
、
“
谁进行分配

”
、
“
按照什么标准

进行分配
”
[13](“ 1页 )。 其中:宪法学讨论的

“
什

么被分配
”——分配对象 ,主要是指权利与财富收

人分配问题。收入是指经济活动参与者从其参与的

经济活动的产出中所瓜分的所得。同时 ,在 市场经

济——法治经济的条件下 ,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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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权利和

义务也成为分配的对象。从宪法学的角度讲 ,劳动

权首先是一种个人的基本宪法 自由 ,同 时 ,劳动权又

是一种经济 自由权利。经济权利作为经济活动主体

为实现某种经济利益或者为取得一定资源、收人和

财富依照法律而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的可

能性。每个人平等地拥有劳动权 ,这 是保障公 民基

本潜能得以发挥 ,人能够象人一样地生活的基本前

提 ,因 此 ,在现代社会 ,劳动权利的保障是公平分配

的前提。
“
在经济活动的哪一个阶段进行分配

”
是宪法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分配

是一个动态过程 ,对分配的考察
“
应该贯穿在经济

活动的整个状态和过程中 :在 资源配置的初始阶段

(这在帕累托标准 中不加以考虑的 )、 在过程 (例 如

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 ,国 家 的再分配 )和 结果 中
”

[13](561页 )。
—般来讲 ,在经济领域的初次分配注

重效率 ,国 家利用税收、财政、价格以及各类经济法

规等刚性手段 ,以 一定正义观念为目标的分配为二

次分配 ,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事实上 ,国 家通过对劳

动权的保障,也 可以实现初次分配兼顾公平 (如 保

障残疾人的就业权利 ,要 求企事业单位必须安排一

定比例的残疾人就业),二 次分配兼顾效率 (如 国家

利用转移支付手段与建立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

障制度 ,保证再分配的效率 )。

“
谁进行分配的问题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

家、市场均可以成为劳动权和财富的配置主体。亚

当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
“
看不见的手

”
的理论精辟地阐述了市场机制在人

类财富生产中的功能。市场成为劳动权的配置主体

也主要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应用价格机制、竞争机

制、供求机制 ,使劳动力实现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

优点在于竞争 ,创造出高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是 :有

人成功 ,有人失败。劳动权作为宪法学上的经济权

利具有肯定性、积极性自由权利性质 ,突 出国家权力

对个人自由实现的责任与义务 ,劳 动杈不仅取决于

国家权力的不干预即不能强迫公民劳动 ,更取决于

国家必须为劳动者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 ,改 善劳动

权。因此 ,国 家作为劳动权的配置主体 ,应 当从社会

生活的现实出发 ,一 方面 ,通 过制定劳动法、最低工

资法、促进就业法等 ,保障公民的劳动权 ;另 一方面 ,

国家建立健全普遍性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社会保障的

培训制度 ,改善公民的就业权。
“
按什么标准分配

”
的问题 ,无论从亚当 ·斯密

认为的
“
工资、利润和地租 ,是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

个根本源泉
”
,萨伊的

“
三位一体

”
公式 (即 商品价值

是由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

的),还是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以 及我们深化劳

动价值论而提出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

合的模式 ,都是把劳动作为分配的一个重要参照标

准。公民广泛地享有劳动权 ,是其融人社会分配体

系的重要而基本的途径 ,是防止社会产生断裂阶层

的有效手段。所以 ,对 劳动权的保障是国家分配制

度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劳动权
“
分配给谁

”
的问

题 ,由 劳动权的平等性决定 ,从理论上讲 ,一 个国家

的成年公民应该都有权利请求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给予就业帮助和失业保障。

宪政经济学以征税权为逻辑起点 ,以 财政权为

核心内容 ,构建以货币发行权为主要手段的国家经

济权力体系 ,马 歇尔曾说
“
征税的杈力事关毁灭的

权力
”
[2](1页 )。 那么 ,通过以上对劳动权的分析

可以看出,劳动权是一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

首要公民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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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Light of Labour in1he Light of Constitutiona1EconO111ics

XIAO Mingˉhui

(Economic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4;

Personnel oⅢ c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The meth记 ology and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忆 sm缸nt耐 n that ri莒 ht°f labour is°ne

of the origins of human right guarantee and a basic and most important right in citizen constitutional right

system, and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guarantee of

the right is an important embodiⅡnent of constitutional social justice and a principal citizen constitu吐 onal

right concern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conO1nic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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